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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项目开发框架性协议事项的公告 

 

 

一、协议签署情况 

本公司与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人民政府于 2013 年 12 月 19 日签

订了《团风县大崎山旅游综合项目开发合同书》（以下简称“合同”）。 

二、协议对方情况 

项目合作对方为湖北省黄冈市团风县人民政府，与本公司无关联

关系；最近一个会计年度，与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未发生类似业务。 

三、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.合作项目： 

（1）项目范围 

本项目规划范围北至接天山，南到百丈岩村，东到小崎山林场，

西接新洲区道观河景区，规划控制总面积约 120平方公里（行政范围

包括团风县杜皮乡、贾庙乡、大崎山林场），其中核心区（经营范围）

约 60平方公里，其具体范围依据实际批复的项目规划红线图为准。 

（2）项目内容 

①一期项目，包括大崎山、小崎山景区的各景点、景观、经营服

务设施、运动休闲项目、大崎山观光索道、大崎山避暑度假项目建设；

龙潭河漂流、龙潭河水库水上观光等其他旅游设施建设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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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二期为地产项目、贾庙文化生态旅游小镇及旅游综合体等项目

建设。 

③项目规划审批及相关前期手续依法完成后，3年内建成一期项

目并投入运营，5年内完成本项目全部投资。 

项目投资建设的具体内容以本合同签订后，受甲方（湖北省黄冈

市团风县人民政府）委托由乙方（本公司）编制、依法审批的项目规

划为准。 

2.投资规模：本项目总投资不低于 5亿元人民币，其中一期投入

不低于 1.5亿元，不含政府配套设施投资。具体的项目建设及投资进

程、额度按批准的详细规划实施。 

3.合作期限：合同约定开发经营期限为 70 年，从合同签订之日

起计算。 

4.违约责任： 

①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，甲、乙双方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约定，造

成另一方损失的，应予赔偿。 

②甲、乙双方在履行合同过程中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，由违反

方承担法律责任及后果，同时视为违约；造成另一方损失的，按照实

际损失赔偿对方。 

5.合同生效条件：本合同经甲、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

字、盖章后生效。 

四、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

合同的签署对公司掌控旅游资源、营造未来发展空间有较大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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义，但对本年度经营情况和业绩无影响。 

五、风险提示 

1.本合同为框架性协议，其内容具有重大不确定性； 

2.项目投资规模需在详细规划批准后才能确定； 

3.项目具体投资时间、金额尚需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批准。 

六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.公司将及时在指定媒体披露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关于本次合作

项目的投资决议； 

2.备查文件：《团风县大崎山旅游综合项目开发合同书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武汉三特索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事   会 

2013年 12月 2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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